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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编 制 说 明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土壤污染防治

行动计划》《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指导和

规范优先监管清单地块土壤污染管控工作，我部组织起草了《优先监

管地块土壤污染管控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有关情

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编制背景和过程 

开展关闭搬迁企业地块土壤污染管控是防治土壤污染、保障重点

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早在 2004 年，原环境保护部印

发《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

〔2004〕47 号），对工业搬迁企业地块土壤污染防治提出监测、治理

要求。2016 年 5 月，国务院颁布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要求暂

不开发利用工业关闭地块，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划定管控区

域，设立标识，发布公告，开展土壤、地表水、地下水、空气环境监

测；发现污染扩散的，有关责任主体要及时采取污染物隔离、阻断等

环境风险管控措施。 

2018 年 8 月，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印发，要求地方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对曾经生产、使用、贮存、回收、处置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堆放、

填埋固体废物等的地块开展重点监测，对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，依法

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。同时，考虑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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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一定时间，存在需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散的情形，负有土

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有权要求土壤污染责任人、土地使

用权人先行采取移除污染源、防止污染扩散等措施，必要的情况下，

甚至可以打破工作流程，事先采取必要措施，控制污染范围，减轻危

害后果。 

2022 年 11 月，我部印发《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有关

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22〕435 号），要求将符合行业、

生产年限要求的关闭搬迁企业地块纳入优先监管地块清单，开展重点

监测并依据风险情况实施污染管控。截至目前，累计将近 1万个地块

纳入优先监管清单。由于优先监管地块存在适时复工复产、地上构筑

物未清除、临时利用以及长期闲置等情况，现行针对污染地块再开发

利用的调查、评估、风险管控、修复等相关工作和技术要求难以有效

适用，我部组织有关单位研究起草《指南》，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地方

工作，提高优先监管地块污染管控工作的针对性和科学性。 

2023年，在初步建立优先监管地块清单的基础上，鼓励地方先期

开始优先监管地块土壤污染管控探索，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，开展专

家咨询和现场调研，了解和吸收地方暂不开发利用地块风险管控经验

做法，初步确定编制思路。2024年 1月至 6月，在赴广东、河南、青

海等地方调研基础上，收集并分析地方相关案例，明确重点监测、制

度控制、环境监测、工程控制等技术要求，初步形成案例集（附 1），

编制形成《指南》初稿并征求北京、河北等部分省份意见。 

2024年 7月，根据部内相关司局反馈意见修改完善。8月至 9月，

再次赴四川、新疆、陕西、西藏等地方调研，了解相对干旱半干旱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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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污染管控面临的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有关要求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指南》分为七个部分。第一至三部分适用范围、编制依据和工

作程序。明确了适用范围，列举了编制依据，提出了污染管控总体工

作程序。第四至六部分主要技术要求。一是明确优先监管地块清单建

立和更新要求；二是规定重点监测主要内容和技术要点，基于监测结

果判定是否需要开展制度控制或工程控制；三是列举了制度控制和工

程控制的措施类型、适用情景和技术要求。第七部分信息填报与评估

要求。提出系统填报要求，推进污染管控实施情况定期调度、抽查检

查和年度评估。 

三、有关问题的说明 

（一）关于优先监管地块清单制度 

部分暂不开发利用的工业关闭地块可能污染严重，受污染物特

性、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影响，存在污染扩散风险，加大后期污染治

理难度和成本，甚至可能影响周边敏感目标。近年来，个别暂不开发

利用污染地块因污染扩散影响周边敏感目标的事件也有发生，如北方

某化工厂地块被周边居民投诉异味扰民，长江流域某化工地块因六价

铬迁移扩散影响长江某一级支流水质等。为防止此类地块游离监管之

外，2022 年 11 月，我部印发相关文件建立优先监管地块清单制度，

指导地方定期更新清单，将可能存在风险的企业关闭地块纳入监管视

野，根据风险情况分类实施污染管控。同时，将优先监管地块土壤污

染管控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指标，推动地方加强管理。 

（二）关于污染管控与风险管控区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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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指南》所指污染管控措施包括制度控制和工程控制，与《土

壤污染防治法》中的风险管控活动在技术手段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，

但在管理要求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区别：一是实施目的不同。污染管控

针对暂不开发利用地块，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，保护周边敏感目标；

风险管控活动针对拟开发利用地块，以安全利用为目的，保护人体健

康。二是实施程序不同。污染管控在完成重点监测或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后，即可实施制度控制或工程控制；风险管控活动必须在完成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、土壤污染风险评估，并编制风险管控方案后方可实施。

三是实施方式不同。污染管控措施可根据地块实际情况，一般以制度

控制措施为主，必要时采取工程控制；风险管控活动一般以工程控制

措施为主。 

（三）关于易迁移或挥发性污染物和周边敏感目标 

根据现阶段已开展工作统计，企业关闭地块超标污染物中一半以

上为易迁移或挥发性污染物。为加强科学监管，推动优先监管地块精

准管控，《指南》以易迁移和挥发性污染物为重点，聚焦存在周边敏

感目标的地块，通过在地块边界和周边敏感目标处开展环境监测，分

析污染扩散和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影响情况，判定实施工程管控的必要

性。同时为了提高《指南》操作性，参考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关于易迁移污染物（石油烃、氯代烃、苯系物、六价铬）的要求，

梳理形成易迁移和挥发性污染物清单，并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增

补。 

（四）关于临时利用地块的污染管控要求 

部分优先监管地块在企业关闭后，厂房、硬化地面等大多未拆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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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有一定使用价值。同时，办公、生活等区域污染可能性较小，地方

出于经济发展需要，将部分地块或地块内部分区域租赁或堆放物料。

为充分发挥土地价值，《指南》明确优先监管地块可用作仓储等非敏

感用途，但不宜用于居住、种植农作物等敏感用途。临时利用的地块，

需根据实际情况，做好临时使用区域的环境空气监测，确保污染不危

害临时工作人员身体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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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

 

优先监管地块土壤污染管控案例集 

 

一、暂不开展污染管控 

（一）江苏某化工厂地块 

该化工厂 1980 年建成，从事药用明胶、胶囊壳生产，2013 年关

停，所占地块面积约 2.6 万平方米。地块周边 10 米范围有居民区、

学校和医院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米内无地下水敏感目标。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土壤污染物含量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

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第一

类用地筛选值，暂不需要开展污染管控。 

（二）江西某陶瓷厂地块 

该陶瓷厂 2009年建成投产，2020年关停，所占地块面积约 21.3

万平方米。地块周边 30 米有居民区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

米内无地下水敏感目标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土壤中污染物

均未超过江西省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DB36/1282-2020）筛选值，地下水中污染物均未超过《地下水质量

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IV类标准限值，暂不需要开展污染管控。 

二、开展制度控制 

（一）四川某化工厂地块 

1.基本情况 

该化工厂 1995 年建成，主要从事氯化钡、硫氢化钠、氯化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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硫化钠等生产，2011 年关停，所占地块面积约 1.87 万平方米，2021

年拆除全部生产设备和构筑物。地块周边 60 米范围内有居民区等环

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米内无地下水敏感目标。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表明土壤超标因子为钡和砷，地下水超标因子为钡、锰、氯化物、

氟化物等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超标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，为防范周边居民进入地块和暴

露于污染土壤或在地块内种植食用农作物等造成健康风险，开展制度

管控，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，主要包括设立公告牌、设置围挡、进行日

常管理和定期巡查等（见图 1）。 

 

图 1 公告牌和围挡 

 设立公告牌，主要内容包括地块名称、污染状况、管控措施、

责任单位及联系人、其它管理要求等。 

 在管控范围边界设置围挡，限制无关人员进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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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月巡查一次，确保公告牌、围挡等管控措施有效。 

（二）河北某化工企业地块 

1.基本情况 

该化工企业建于 1976年，主要从事白油、乳化油、石油磺酸钠、

机油等生产，2004 年关闭，2015 年场地内建筑物已全部拆除，所占

地块面积为 6.57万平方米。地块周边 90米范围内有居民区、学校等

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米内无地下水敏感目标。地块所在地区

地下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水，水位埋深 36.5-37.4米，流向为自西北向

东南。地块内垂向 40 米范围内地层从上至下分别为杂填土、粉土、

粉质黏土、粉土、粉质黏土、细砂、粉质黏土、粉土、粉砂。 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土壤中砷、钒、钡、石油烃（C10~C40）超

标，地下水中氨氮、钠、镉、铅、石油烃（C10~C40）等超标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存在重金属、石油烃（C10~C40）等超标，且

存在周边敏感目标，需开展制度控制。考虑到超标污染物中无挥发性

污染物，无需在地块边界处开展环境空气监测；地下水中石油烃

（C10~C40）超标，但周边无地下水环境敏感目标，无需在地块边界处

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。 

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，主要包括设立公告牌、设置围挡、进行日

常巡查以及进行防尘苫盖等。 

 设立公告牌，在地块出入口处设立公告牌，主要内容包括地块

名称、管控范围、管控措施、责任单位及联系人等。 



 

 —  25  — 

 设置围挡，在地块东侧、北侧边界无围墙处设置围挡（见图 2）。 

 

图 2 公告牌和围挡 

 日常管理和定期巡查，配备门卫或巡检人员进行日常管理，每

周巡查一次。形成巡查记录，并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和配备安全防护

设备。 

 防尘苫盖及植被覆盖（图 3），通过种植树木、草地，防止扬

尘。 

 

图 3 防尘苫盖及植被覆盖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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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开展制度控制和环境监测 

（一）山西省某氯碱公司 

1.基本情况 

该地块历史上为某氯碱公司辅助生产区，主要包括防腐分厂、氯

气尾气处理厂等，所占地块地面积约 9.87万平方米。地块周边 50米

范围内有居民区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米内无地下水敏感目

标。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埋深 3.20-7.74米，地层岩性以人工填土

层、粉土层、粉质黏土层、砂土层为主。 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土壤中砷、六价铬、铅、四氯化碳、氯仿、

三氯乙烯、苯、1,4-二氯苯、α-六六六、p,p'-DDE 和 DDT 超标，地

下水中苯、氯苯、1,1,2-三氯乙烷、1,1-二氯乙烯、1,2-二氯乙烯、

1,1-二氯乙烷、三氯甲烷和四氯化碳超标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存在超标的挥发性污染物和易迁移污染

物，且存在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敏感目标，需开展制度控制。考虑到

超标污染物中存在挥发性污染物，故需在地块边界处开展环境空气监

测；考虑到地下水中存在超标的易迁移污染物，虽然周边无地下水环

境敏感目标，但土地使用权人出于监控污染扩散情况的考虑，在地块

边界处开展了地下水环境监测。 

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，主要包括设立公告牌、设置围挡、进行日

常巡查、防尘苫盖、视频监控及驱离警报等。 

 设立公告牌，项目周围人员、车辆来往较为密集，在出入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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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来往多的位置共设立公告牌 4块。 

 设置围挡，在地块原有围墙缺失位置设置围挡 500米（图 4）。 

 日常管理和定期巡查，由土地使用权人派驻管理人员 1 名，负

责现场管理，并对进出人员及车辆登记。 

 防尘苫盖，在地块内裸露土壤区域，铺设约 1.8 万平方米防尘

网（图 5）。 

 视频监控，在地块边界处共设置监控摄像头 16个，使用太阳能

供电，在出入口配有外来人员驱离扬声器，在周边建筑物高处设置 1

个监控摄像头，实时监控整个地块（图 6）。 

 

图 4 标识牌及围挡 

 

图 5 防尘苫盖以及管控人员工作岗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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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摄像头及驱离扬声器及警报灯 

（3）开展环境空气和地下水监测，在管控范围的上、下风向边

界处及挥发性污染物超标处布设 3个环境空气监测点位，监测指标为

超标的挥发性污染物，每季度监测 1次；在地块上、下游边界处及地

下水径流方向两侧边界处布设 4 个地下水监测井（图 7），监测指标

为地块特征污染物，每季度监测 1次，覆盖枯水期、平水期、丰水期。 

 

图 7 地下水监测井和环境空气监测点 

四、开展制度控制、工程控制和环境监测 

（一）河南某化工厂地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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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本情况 

该化工厂 1988年建成，主要生产重铬酸钠（红矾钠），原料为铬

铁矿、石灰石、纯碱、硫酸等，1992年停产后闲置，所占地块面积约

1.2万平方米。地块周边 100米范围内有居民区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

下游 200米内无地下水敏感目标。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岩

类孔隙水，稳定水位在 7.21-7.71米，总体流向为自西北向东南。地

块内垂向 30米范围内地层从上至下分别为杂填土、粉土、粉质粘土、

粉土、泥岩。 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土壤中总铬、六价铬超标，地下水中

六价铬、氨氮、硝酸盐氮等因子超标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超标且存在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敏

感目标，需开展制度控制。考虑到地下水中存在超标的易迁移污染物，

虽周边无地下水敏感目标，由于六价铬迁移性强，选择实施水平阻隔，

防止降雨淋溶导致六价铬迁移扩散。 

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，主要包括设立公告牌、设置围挡、进行日

常巡查和专人资料管理等（见图 8）。 

 设立公告牌，在地块出入口及地块边界临近道路附近共设立 4

个公告牌。 

 设置围挡，地块分为原生产区及南侧渣场。原生产区边界已有

砌体挡墙，无需另外设置围挡；沿南侧渣场边界设置彩钢板材围挡，

周长 250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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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备管控人员并加强日常巡查，配备 2 个巡查人员进行日常巡

查和管理，每季度巡查 1次。核查管控措施是否完善、有效，确保地

块出入口封闭，做好来访人员、车辆出入登记等。 

 地块资料管理，配备 1 个资料管理人员，负责相关资料收集、

分析、整理、归档。 

 

图 8 管控范围和公告牌 

（3）开展工程控制，对裸露区域进行地面平整，铺设 2.00mm厚

的 HDPE防渗膜（图 9）进行水平阻隔，防止降雨淋溶导致六价铬迁移

扩散。 

 

图 9 水平阻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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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，在管控范围上、下游及两侧边界处

布设 5个地下水监测井，监测因子为 pH、铬、六价铬，每季度监测 1

次。 

（二）河南某化工厂地块 

1.基本情况 

该化工厂 1952 年建成，主要从事氧乐果、苯氧威、草净津、六

六六粉、DDT 乳油等生产，2015 年关停，地块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。

地块周边 10 米范围内有居民区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 米内

无地下水敏感目标。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水，水位

埋深约 14 米，含水层厚度约 6 米，整体流向为自南向北。地块内垂

向 30 米范围内地层自上而下共分为共分为人工填土、粉土、细砂和

粉质黏土。 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表明土壤中三氯甲烷、苯、1,2-二

氯丙烷、乙苯等 11 种污染物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，地下水污染物

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，但特征污染物苯、1,2-二氯乙烷和 1,1,2-三氯

乙烷超标明显且污染已扩散至地块边界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超标且存在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敏

感目标，需开展制度控制。考虑到该地块土壤中存在挥发性污染物超

标且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，周边居民也反映该地块存在异味并影响

其正常生活，采取水平阻隔并开展环境空气监测；考虑到地下水中苯

等易迁移污染物已迁移至地块边界，容易造成污染向外扩散增加治理

成本和难度，因此对地块采取垂直阻隔并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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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措施，包括设立公告牌、设置围挡、进行日

常巡查等（图 10）。 

 设立公告牌，在地块出入口及地块边界临近道路位置共设立 4

个公告牌。 

 设置围挡，在管控范围四周设置围挡。 

 日常管理和定期巡查，配备 2 名巡查人员，进行日常管理。设

置资料管理人员 1名，负责相关资料收集、分析、整理、归档。 

 

图 10 公告牌和围挡 

（3）开展工程控制，包括水平阻隔和垂直阻隔。 

 水平阻隔，对风险不可接受和异味明显区域设置水平阻隔，水

平阻隔层由上至下分别为粘土、HDPE 膜和粘土，水平阻隔面积约 15

万平方米，阻隔阻断挥发性污染物向上迁移污染环境空气。 

 垂直阻隔，采用三轴水泥搅拌桩工艺设置垂直阻隔墙约 1600

米（图 11），阻隔阻断易迁移污染物向外迁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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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工程控制 

（4）开展环境空气和地下水监测，在管控范围上、下风向和敏

感目标处共设置 12个环境空气监测点，监测指标为恶臭、苯、甲苯、

乙苯、邻-二甲苯、间-二甲苯、对-二甲苯、氯苯、1,2-二氯乙烷、

四氯乙烯、三氯甲烷、三氯乙烯、二硫化碳、甲硫醚、二甲二硫醚和

氨等，每季度监测 1次；在管控范围上、下游及两侧共设置 8个地下

水监测井，监测指标为苯、甲苯、乙苯、氯苯、二甲苯、1,2,4-三氯

苯、二氯甲烷、1,2-二氯乙烷、1,2-顺式-二氯乙烯、氯仿（三氯甲

烷）、1,2-二氯丙烷、三氯乙烯、1,1,2-三氯乙烷等，每季度监测 1

次。 

（三）山东某金属冶炼厂地块 

1.基本情况 

该冶炼厂 1997年成立，占地面积约 3.60万平方米，主要从事黄

金、白银、铜精矿、铅和锌混合精矿等生产，2019年关停。地块周边

200 米范围内有居民区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 米内无地下水

敏感目标。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水，水位埋深约 5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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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流向为自西向东。地块内垂向 20 米范围内地层自上而下分别为

人工填土、粘土、砂砾、角砾土、全风化片麻岩。 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表明，土壤中砷、铅、汞、邻苯二

甲酸二（2-乙基己基）酯、苯并[a]芘、石油烃（C10~C40）人体健康风

险不可接受，地下水中氨氮、硝酸盐、氟化物、汞、1,1-二氯乙烯等

超标，但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土壤污染物超标且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，存在可能受到

影响的周边敏感目标，需开展制度控制。考虑到土壤和地下水中存在

六价铬等易迁移污染物超标，为防止降雨淋溶导致易迁移污染物进入

含水层，实施水平阻隔；同步实施垂直阻隔，防止易迁移污染物向外

迁移扩散，并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。 

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，包括设立公告牌、进行日常巡查、管制地

块用途和设置围挡等。 

 设立公告牌，在地块出入口设立公告牌。 

 设立围挡，在地块边界上设置固定式围挡。 

 日常管理和定期巡查，开展定期巡查，每季度 1 次，巡查内容

包括围挡和公告牌的完整性、人员活动、管控措施和监测设施的运行

状况及完备性等。 

（3）开展工程控制，包括水平阻隔和垂直阻隔。 

 水平阻隔，对地块风险不可接受区域设置水平阻隔，水平阻隔

层由上至下分别为清洁土、HDPE 膜和膨润土垫层，水平阻隔面积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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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万平方米（图 12），防止降雨淋溶导致易迁移污染物迁移扩散。 

 垂直阻隔，采用三轴水泥搅拌桩工艺设置垂直阻隔墙约 950 米

（图 13），防止易迁移污染物向外迁移扩散。 

 

图 12 水平阻隔 

 

图 13 垂直阻隔 

（4）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，在管控范围的上、下游及两侧边界

处布设 6个地下水监测井，监测因子为特征污染物，每半年监测 1次。 

（四）河北某化工厂地块 

1.基本情况 



 

 —  36  — 

该化工厂 1975 年成立，主要从事液氨、碳酸氢铵、尿素和甲醇

等的生产，2016 年停产闲置，所占地块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。地块周

边 50 米范围内有居民区等环境空气敏感目标，下游 200 米内无地下

水敏感目标。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水，水位埋深约

8.3米，流向为自西南向东北，地块垂向 37米范围内地层自上而下分

别为人工填土、粉砂、粉土、粉砂、粉质黏土、粉砂、粉质黏土。 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，土壤中氨氮超标且人体

健康风险不可接受，地下水中氨氮和苯超标但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。 

2.污染管控 

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超标且存在可能受到影响的周边敏

感目标，需开展制度控制。考虑土壤中污染物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，

选择水平阻隔防止挥发性物污染物向上挥发扩散，并开展环境空气监

测；地下水中存在超标的易迁移污染物，选择垂直阻隔防止易迁移污

染物向外扩散，并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测。 

（1）按地块边界划定管控范围。 

（2）开展制度控制，包括设立公告牌，设置围挡、进行日常巡

查、视频监控等（图 14）。 

 设立公告牌，在地块出入口设立公告牌。 

 设置围挡，在地块缺失砌体挡墙的边界处设置彩钢板材围挡。 

 日常管理和定期巡查，配备 2 名巡查人员，进行日常管理。设

置资料管理人员 1名，负责相关资料收集、分析、整理、归档。 

 视频监控，在地块内安装视频监控，监控地块情况并保存影像

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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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4 围挡和视频监控 

（3）开展工程控制 

 水平阻隔，对风险不可接受区域设置水平阻隔，水平阻隔层由

上至下分别为土工布、HDPE膜和土工布，水平阻隔面积约 11万平方米，

防止挥发性物污染物向上挥发扩散污染环境空气。 

 垂直阻隔，采用三轴水泥搅拌桩工艺设置垂直阻隔墙约 1500

米（图 15），防止易迁移污染物向外迁移扩散。 

 

图 15 垂直阻隔 

（4）开展环境空气和地下水监测，在管控范围上风向设置 1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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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空气对照点，在下风向及敏感目标处设置 3个环境空气监测点，

监测指标为氨、臭气浓度，每两周监测 1次；在地下水污染羽流向上、

下游及两侧各设置 1 个监测井，在污染羽可能迁移的下游位置布设 3

个监测井，监测指标为氨氮、苯，每季度监测 1次。 

 

 


